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规则》、《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

关文件规定，我们作为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信息”、

“公司”）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就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收购航天网安技术（深圳）有限公司65%股权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北京航天科工信息产业投资基金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此次投资事项

构成了关联交易。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治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公司董事会所提供

的材料，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电子政务网络业务作为航天信息的重要发展方向，公司已经

承担了国家多个重大电子政务建设项目。收购航天网安有助于航天信

息实现对产业链中核心产品的掌控，有助于航天信息整合电子政务市

场的优势资源，掌握产业链重要的支撑环节，提升航天信息在电子政

务信息化产业的市场地位。结合航天信息在市场拓展、系统集成、建

设实施等方面的优势，以及航天网安在技术产品、市场应用、顶层资

源等方面的优势，双方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形成互补，进一步树立航天

信息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 

2、本次交易价格是基于市场公允价格确定的，该价格客观公正，

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3、此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合法、规范、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



中依法进行了回避，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关于周振浩先生、程臻先生、罗霄先生的聘任程

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审阅上述三人的个

人简历等材料，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

未解除的情况。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公司此次聘任的

高级管理人员，我们认为符合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会议关于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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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字：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